附件2

关于废止《深圳经济特区合同格式条款条例》的说明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清理和营商环境优化工作要求，现就废止《深圳经济特区合同格式条款条例》作如下说明：

《深圳经济特区合同格式条款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12年4月27日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自2012年8月1日施行。2019年10月31日经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修正。《深圳经济特区合同格式条款条例》的施行，为规范市场秩序、预防和纠正不公平合同格式条款建立了关键制度框架，有力保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了企业经营自律性，为营造公平透明的特区营商环境作出了巨大贡献。

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同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自2021年1月1日起废止，因此《条例》制定的法律依据失去效力。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陆续颁布与实施，《条例》部分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衔接、不协调，已难以适应我市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监管实际需求，属于应予清理的滞后法规。
   《条例》废止后，有关行政部门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深圳经济特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条例》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建议废止。
鉴于上述情况，拟废止《深圳经济特区合同格式条款条例》。
